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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以

下简称“报告书”）、《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等

相关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对本次交易的文件进行了事

后审查。2015 年 2 月 11 日，深交所出具了《关于对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5】第 21 号）。重组问询

函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标的与上市公司前次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相同，

均为天马集团的股权。前次方案被证监会不予核准，主要原因是标的资产未来

持续盈利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报告书显示，2013 年和 2014 年，天马集团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507.72 万元和 1,052.62 万元，而毛利率分别为

17.99%和 18.11%，低于上市公司的毛利率。 

请补充说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改

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

意见。请公司进一步分析本次交易必要性。 

2、前次交易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本次交易评估

仅使用了市场法一种评估方法，且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不适用”。 说明两

次评估存在评估方法重大差异的原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另外，《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评估机构、估值机构原则上应当采

取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评估或者估值。请独立财务顾问就此合规性发表明确意

见。 

3、2013 年和 2014 年上市公司是标的公司的第一大客户，上市公司全资子

公司天马瑞盛是标的公司的第一大供应商。请补充披露天马集团与上市公司、

天马瑞盛最近两个会计年度与标的公司交易（包括产销、租赁、开具信用证等）

的具体情况，分析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4、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申请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其子公司华碧宝申

请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展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如存在，请在“重大风

险提示”部分予以特别提示。 

5、请在“重大风险提示”部分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所有厂房及其土地已被抵

押的风险。 

6、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已

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解限。请在“重大风险提示”部分补充披露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可能减持的风险，以及未来 6 个月内减持计划（如有）。 

本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根据重组问询函对报告书、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补充和完善。本公司现结合重组问询函的相关内

容就报告书的修订情况逐一进行如下说明： 

1、关于本次交易必要性，公司在报告书“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之“一、

本次交易的背景、目的及必要性”中作了补充披露。 

2、关于天马集团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其子公司华碧宝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有效期，公司在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之“五、天马集团业务资质”

补充披露了相关证书续展的具体情况。 

3、关于天马集团资产抵押风险，公司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及“第十

一章 风险因素”中补充披露了天马集团相关土地、房产及设备已抵押的风险。 

4、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已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解



除限售，公司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及“第十一章 风险因素”中补充披露

了实际控制人股份解除限售的风险。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就重组问询函中需发表的独立意见作如下说明： 

1、关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改善公

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在《江苏长海

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一）》中作了补

充披露。 

2、关于两次评估存在评估方法重大差异的原因及本次交易估值的合规性，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在《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补充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一）》中作了补充披露。 

3、关于本公司、天马瑞盛最近两个会计年度与标的公司交易（包括产销、

租赁、开具信用证等）的具体情况及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在《江

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一）》中

作了补充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4 日 




